案例一(八十二年十月廿三日(82)退字第一三五號)

案由：某學院教授黃○○退休給付案，因不合應即退休要件，依規定不予准許。

事實：黃君民國四十年生，私立學校服務年資合計十五年，雖其服務年資及年齡均未達退休標準，惟服務學校以黃君罹患鼻咽癌，經台大、忠孝等醫院治療多時，仍未痊癒，且因接受密集化學治療，致身體日益衰弱、說話困難、語音不清，實無法再任教學工作，故函請准予辦理退休。

理由：查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以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為由，辦理應即退休者，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之認定標準，係以公務人員保險殘廢標準表所訂全殘或半殘而不能執行職務者為準。且須檢具公立醫院或公勞保指定醫院之殘廢證明書，並於申請函中敘明因而不堪勝任職務之理由。本案黃君雖已罹致鼻咽癌，治療多時，仍未痊癒，致說話困難、語音不清，服務學校亦認定已無法再勝任教學工作。惟未能依規定檢具殘廢證明書憑核。所附台大醫院及北市忠孝醫院開具之診斷書，其醫師囑言均謂：「宜續門診，追蹤治療」，顯尚未確定成殘，核與該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第六條之規定不合，所請歉難辦理。

案例二(八十二年十月二日(82)退字第一○二號)

案由：某專科學校副教授黃○○退休給付案，因不合申請退休要件，依規定不予准許。

事實：黃君係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五十五年三月到校任教，迄八十二年八月底，以任職滿二十五年以上為由，申請退休。

理由：查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或任職滿二十五年者，得申請退休，且得採計之年資，以其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者為限。本案黃君於五十五年三月到校任教，迄八十二年八月底，服務年資已達二十七年六個月，惟黃君曾於五十年元月至六十一年八月之間任職交通銀行為專任職員，依法律規定，共同期間在該校之職務應屬兼任性質，該段年資，依規定自不得併計。實際得採計之退休年資僅二十一年又一個月，故以黃君之年齡及任職年資均未達申請退休之要件，所請不應准許。

案例三(八十二年八月二日(82)退字第二號)

案由：某高級中學教師尤○○退休給付案，所請以因公傷病從優給付乙節，核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事實：尤君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一日到校任職，在八十年五月十七日上課時突感頭部不適，下樓時自樓梯摔跤致臚內出血，經送高雄長庚醫院手術後，轉榮總高雄分院接受復健治療，迄八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確定為右側肢體神經肌肉障礙，及語言中樞殘障，無法勝任教學工作，申請應即退休，並以其係因公傷病所致，請求從優給付。

理由：查教職員任職五年以上，以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膱務為由，辦理應即退休者。其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之認定標準，以公務人員保險殘廢標準表所定全殘或半殘而不能執行職務者為準。如為因公傷病所致者，另由服務學校開具因公傷病成殘服務證明書憑核。本案尤君於上課時突感頭部不適，下樓時自樓梯摔跤致臚內出血，送醫手術等事實，業據服務學校出具因公傷病成殘服務證明書在案，可認合於「在學校範圍內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要件。又其經手術、復健治療後確定成「右側肢體神經肌內障礙」及「語言中樞障礙」之殘廢，並由榮民總醫院高雄分院開具殘廢證明書附卷可稽。服務學校據此認定尤君無法擔任教學工作，應即退休，並請以因公傷病論，依規定日發退休金百分之二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案例四(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82)撫字第二三號)

案由：某專科學校副教授魏○○撫卹給付案，所請依因公死亡之規定從優撫卹乙節，核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事實：魏君為某專科學校副教授兼訓導主任，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北市警交通大隊在該校校門口附近拖吊學生違規停放道路兩旁之機車。魏君以職責在身，聞訊趕往處理，因擬協調暫緩拖吊未果，情緒激動，突感「頭暈目眩、身體無法支撐」，該校即派人送往陽明醫院急診，嗣經該院宣佈魏君「腦死」，家屬始依壽終住宅習俗，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辦理出院，同日下午四時四十分死亡。

理由：依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之一第二項之規定，所謂「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者，係指在處理公務之場所因「意外事破」或「猝發疾病」以致死亡者而言。其中因「猝發疾病」致死者，參據考試院七十四年八月十三日(74)考台秘議字第二五七三號函解釋，係指在處理公務之場所，於辦公時間內或指定之工作時間內，因處理公務而猝發疾病，且由該疾病使之當場死亡，或自該場所直接送醫途中死亡，或自該場所直接送醫繼續住院不治死亡者之謂，且其因病致死之原因必與執行職務有因果關係者為限。至猝發疾病送醫救治者，以在醫院死亡為原則，惟如經所住醫院確認在院已無治癒可能，依「壽終住宅」習俗辦理出院，終死住宅者亦同。本案魏君於辦公時間內在該校校門口處理公事，因而猝發疾病即直接送醫救治之事實經過，既經該校出具因公死亡證明書證述屬實，其經醫院宣佈腦死始辦理出院終死自宅等情，復經台北市立陽明醫院開具之診斷書及死亡證明書附卷可稽，應可認合於該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四款之「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之要件，准依因公死亡之規定，從優撫卹。

案例五(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81)撫字第二六號)

案由：某學院副教授陳○○撫卹給付案，所請依因公死亡之規定從優撫卹乙節，核與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事實：陳君係某學院副教授，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二時(該校暑假期間)，接獲該校教務長之電話，囑其前往該校蔡文書組長家聯絡蔡君，須於次日到校加班作業，辦理有關呈報教育部請准增班增系案。陳君隨即驅車前往，未料於高雄縣大樹鄉溪埔路段途中，發生車禍，當場死亡。

理由：查銓敘部六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69)台楷特一字第七六四五六號函解釋：「公務員奉命在國定假日出勤加班，於赴辦公室途中因車禍死亡，准以因公死亡辦理撫卹。」本案陳君之驅車前往聯絡蔡組長，既係奉該校教務長之命所為之職務行為，業據該校出具因公死亡證明書，並由教務長切結證實在案，其因而於途中車禍死亡之事實，復有死亡證明書、交通事故調查表及交通路線位置關係圖附卷可稽，應可認合於該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二款之「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之要件，准依因公死亡之規定，從優撫卹。

案例六(八十二年十二月九日(82)撫字第一九號)

案由：某高級中學校長許○○撫卹給付案，以其不合因公死亡之要件，所請從優撫卹乙節 不應准許。

事實：許君為某高級中學校長，於八十二年十月卅日晨，主持升旗典禮後，上午九時即感不適，十時半由校長室轉往實習住宅休息(實習住宅設該校懷蔭樓二樓，許校長因家眷在台北，故單身居此)，是日午晚均下樓用餐，並巡視校區。當晚九時十五分，該校補校上第四節課時，許校長在實習住宅內，突感心臟不適，呼吸困難，遂送醫急救，於九時五十分不治死亡。

理由：查教職員工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以致死亡者，原則上以在辦公時間內為限，但如下班後，在辦公場所，基於處理公務之原因，發生意外以致死亡，本撫卹從寬之旨，仍以因公死亡論。又所謂「發生意外以致死亡」者，依來函所述，係該校提供許校長充為宿舍用之場所，應與其專屬辦公場所之校長室有別，故許校長於該日下班後，在校長宿舍之實習住宅內猝發疾病致死，自與前開因公死亡之要件不合，所請從優撫卹乙節，不應准許。

案例七(八十二年八月十日(82)撫字第二號)

案由：某職業學校技術工友陳○○撫卹給付案，因不合撫卹要件，不應准許。

事實：陳君為某職業學校技術工友，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到校任職，因患病久治不癒，乃萌輕生之念，遂於次年七月十五日自縊身亡。

理由：查教職員工在職期間亡故，其遺族得請領撫卹金者，以「病故」或「意外死亡」為限，如為「自殺死亡」者，自與前述規定事由不合，不能辦理撫卹。惟如教職員工所以輕生自殺，或係心神喪失，或係久病不癒，既已不幸，而死後遺族生活堪虞，故解釋上如符合：一、因公傷殘自殺死亡。二、在職得病久治不癒自殺死亡。三 心神喪失自殺死亡等三種情形者，仍准比照辦理撫卹。本案陳君之自殺死亡，固係由於患病久治不癒所致，惟依函附診斷證明書所載，所患支氣管性氣喘及肝硬化等病症，均在其八十一年十一月到校任職前之七十二年五月間罹致，顯非在職得病，自不合辦理撫卹。

